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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鬥毆事件 
  鬥毆是青少年學生最常發生的不良行為。鬥毆事件依其人數、情節與狀況之不

同，可能觸及以下刑責： 

 

案例： 

就讀二年級的小炳與三位同學一起在夜店慶生，因講話大聲影響隔壁桌的阿班，

雙方一言不和而爭吵起來，阿班因氣不過阿丁挑釁的行為，遂帶了同行的數位朋

友，於小炳要離去時堵住門口，兩方人馬就在店門口發生激烈械鬥，阿班更以棒

球棒攻擊小炳的頭部，整起鬥毆事件造成多人受傷。 

 

一、傷害罪： 

◎ 刑法 277 條： 

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 刑法 278 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 283 條：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 刑法 284 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註：刑法第 10 條第 4 款：稱重傷者謂以下傷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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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妨害他人身體財產罪： 

◎ 社會秩序維護法 87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一）加暴行於人者。 

（二）相互鬥毆者。 

（三）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三、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二、欺侮同學，情節較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一、樹立派別欺侮恐嚇同學或糾眾滋事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二、毆打同學或互毆，情節嚴重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條 
三、夥同或教唆校外人士毆打同學者。 定期察看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二條 
七、有集體鬥毆之行為情節嚴重者。 勒令退學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二條 

十四、夥同或教唆校外人士毆打同學成傷

者。 
勒令退學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三條 

一、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或鼓勵罷課及其

他非法行為(滋事、請願、遊行)者。 
開除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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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組織犯罪（參加幫派） 
 參加犯罪組織（幫派），無論是否實際參與犯罪行為，都已經觸犯相關法令規

定。相關法規如下： 

 

案例： 

一群 20 歲左右的年輕人，於去年年底開始在 xx 市區深夜裡瘋狂飆車、砸毀路旁

汽機車，引起居民的不安與恐懼。當地警方密切注意飆車族的行動，經過訪查得

知是在網路上名為「飆風一族」的團隊，專門招集飆車同好一起在深夜飆車。警

方蒐集相關罪證後，依組織犯罪防治條例及傷害罪嫌移送法辦。 

 

一、妨害秩序罪： 

◎ 刑法 154 條： 

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首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 第 3 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第 5 條： 

犯罪組織成員犯本條例以外之罪…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一、樹立派別欺侮恐嚇同學或糾眾滋事

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六、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經勸導後 定期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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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即脫離者。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二條 

三、參加不良青少年幫派組織，或流氓

集團者。 
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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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毀損縱火罪 
  藉由破壞、縱火或其他方式損毀他人財物者，涉及相當多的刑責，相關條文如

下： 

 

案例： 

就讀大學四年級的小建，在得知期中考成績被當掉許多科目，面臨退學的危機，

小建認為是老師故意刁難，於是氣憤的展開報復行動。小建在晚間來到老師辦公

室，見四下無人，於是將預藏的汽油潑灑在地上。正準備拿出打火機點火時，幸

好，警衛巡邏及時發現制止了小建的行為，並且報警處理。 

 

一、公共危險罪： 

◎ 刑法 173 條：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禍其他

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器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預備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 刑法 174 條： 

放火燒毀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礦坑、

火車、電車禍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器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亦罰之。 

◎ 刑法 175 條： 

放火燒毀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放火燒毀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 176 條： 

故意或因過失，以火藥、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爆裂物炸燬前三條之物者，

準用各該條放火、失火之規定。 

 

二、毀棄損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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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 352 條： 

毀棄、損害他人文書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 

◎ 刑法 353 條： 

毀壞他人建築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 354 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三、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七條 
十八、不愛惜公物或擅自移動公物者。 申誡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五、損壞公物，情節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二、損壞公物，情節嚴重者。 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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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竊盜侵占罪 
  本罪為學生經常觸犯之罪行之一，原因在於部分學生觀念不正確，以為小錢、

小東西之竊盜或侵占不要緊。但依相關法規來看，無論金額、價值多少，都可能

觸犯以下刑責： 

 

案例： 

大學新鮮人阿強，最近交了女朋友，所以開銷大增，因為生活費不夠花用，就到

附近的五金行買了螺絲起子與榔頭，並結同３位朋友，利用假日進到學校的教師

辦公室，撬開抽屜與鐵櫃搜括一番；結果正好被巡邏的警衛撞見，將其扭送警察

局接受偵訊。 
 

一、竊盜罪： 

◎ 刑法 320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未遂犯亦罰之。 

 

◎ 刑法 321 條：（加重竊盜罪）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 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 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 攜帶凶器而犯之者。 

（四） 結夥三人以上犯之者 

（五） 趁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 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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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占罪： 

◎ 刑法 335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財物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三、詐欺罪： 

◎ 刑法 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 刑法 339 條之 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當方式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 

 

四、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五、偷竊行為，情節輕微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二條 
八、有竊盜或賭博之行為，情節嚴重者。 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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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恐嚇勒贖罪 
  同學之間有時因為年輕氣盛，為了爭面子，不惜出言恐嚇，使人心生畏懼，甚

至以不當方式限制他人自由，要求交付財物，此皆觸犯了本項相關刑責： 

 

案例： 

大頭平日遊手好閒，某日他想去遊樂場打遊戲機，看到同學阿呆經過，便向阿呆

「借」500 元，要阿呆交出錢來否則要揍他，阿呆怕挨揍，只好乖乖把錢交給大

頭。隔天，在大頭沉迷於打遊戲機時，阿呆已將被恐嚇的事情經過告訴教官。 

 

一、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 刑法 346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罰之。 

◎ 刑法 347 條： 

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未遂犯亦罰之。 

 

二、妨害自由罪： 

◎ 刑法 302 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遂犯亦罰之。 

◎ 刑法 305 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三、妨害安寧秩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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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秩序維護法 68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三）強買、強賣物品或強索財物者。 

 

四、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一、樹立派別欺侮恐嚇同學或糾眾滋事

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三條 

一、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或鼓勵罷課及

其他非法行為(滋事、請願、遊行)者。 
開除學籍 

 



11 
 

陸、 搶奪強盜與贓物罪 
  本項罪則屬於重大犯罪，學生可能會因為觀念上的誤解而觸犯此類罪嫌。 

  相關條文如下： 

 

案例： 

小強和阿胖兩人騎機車，尾隨在一名婦人背後，見四下無人，就加速的向婦人騎

去，伸手搶下婦人的皮包後，加速逃逸而去，並將皮包內的現金平分花用。當兩

人正得意的時候，卻不知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被社區的監視器給錄了下來。警

方根據監視器錄影帶提供的線索，在網咖內逮捕小強和阿胖。 

 

一、搶奪強盜罪： 

◎ 刑法 325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遂犯亦罰之。 

 

◎ 刑法 328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或他法，致使不

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未遂犯亦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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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贓物罪： 

◎ 刑法 349 條： 

收受贓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

千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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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毒品相關刑責 
  毒品問題是當今青少年犯罪問題中相當嚴重的一種，相關刑責也相當的重。 

 

案例： 

星期五下課後，阿仁、小智和小勇回家途中遇到學長盧仔，相邀去ＫＴＶ唱歌通

宵，當四人唱到深夜阿仁表示睏了要回家睡覺，盧仔拿出「提神補品」請大家吃，

還保證吃了之後會精神百倍，盧仔拿出一顆顆藥丸，三人吃了以後，果然精神百

倍，唱到天亮。不料兩天後，三人紛紛出現暈眩、煩躁、失眠等症狀，經檢查後，

才發現是吃了搖頭丸。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第 2 條：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 

（一） 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二） 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

製品。 

（三） 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含搖頭丸）。 

（四） 第四級：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 第 4、5、6、7、8、10、11 條相關刑責如下：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級毒品 

製造、運輸、

販賣 

死刑、無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

有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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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暴、脅

迫、欺瞞或其

他非法方式使

人施用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十

萬元以下罰金） 

轉讓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七十

萬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施用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6 條處理 

持有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台幣五萬元以下罰

金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

金 

 

◎ 第 20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

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 

◎ 第 21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

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二、施用迷幻物品罪： 

◎ 社會秩序維護法 66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一）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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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一、攜帶或注射吸食政府禁止之藥品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條 
五、吸食（注射）、販售違禁品者。 定期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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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菸害相關規定 
  政府為了保護國民健康，特別制定菸害防制法作為規範依據： 

 

一、相關法規： 

◎ 菸害防制法 25 條： 

… 於禁菸場所吸菸，經… 勸阻而拒不合作者，處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罰鍰。 

◎ 社會秩序維護法 79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一） 於禁止吸菸之處所吸菸，不聽勸阻者。 

 

二、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十九、未在室外吸菸區吸菸者 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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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96 年 7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9641 號令修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 大專校院室內場所全面禁止吸菸，室外場所除吸菸區，不得吸菸。本組經多次

會勘校園、徵詢多方意見，上簽奉校長核准，設置 3 處室外吸菸區：幼保大樓後

方長鐵椅區、機械系館左側空地、電機系館右側凹地（如附圖），未在上述三處

地點吸菸學生，初犯依校規小過壹次處分，再犯經勸阻而不合作者，移請衛生局

告發。 

 

正修科技大學 室外吸菸區 示意圖 

機械系館後方

電機系館右側

幼保系館後方長鐵椅

正 門 澄 清 路

大

埤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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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偽造文書罪 
偽造文書罪是同學經常忽略的一項刑責。舉凡竄改成績、影印停車証冒用… ..

等，都是觸犯本項罪刑。相關條文如下： 

 

案例： 

阿嘉一直看不順眼班上的大雄，就冒用大雄的名義，在網站上申請免費電子郵件

信箱，之後，阿嘉到拍賣網站上假裝要促銷賣出便宜的 PS2 遊戲機，不少網友便

紛紛向阿嘉訂購商品，事後收不到貨也連絡不到阿嘉，網友們才知道自己受騙

了，立刻向警察局報案。警方循線找到大雄和阿嘉，經過調查後確認阿嘉才是詐

騙者，於是將阿嘉移送法辦。 

 

一、刑法： 

◎ 刑法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 211 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 刑法 217 條：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 218 條： 

  偽造公印或印文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十六、假冒師長簽名等造假欺騙行為，情

節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七、故意塗改或毀壞文書（點名單），意

圖消滅不良記錄者。 
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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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交通安全相關罰責 
無論是行人或駕乘汽機車，同學很容易就會觸犯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甚至

觸犯法律，以下就同學容易違反法規分門別類加以整理如下： 

 

案例： 

小莊與小吳在下課回家的途中，在一個路口的待轉區等待。這時，一個騎腳踏車

的老伯沒有留意燈號已變，緩緩的騎出了路口，沒想到，被一個剛好通過綠燈、

超速的機車騎士撞上。結果兩人雙雙受傷倒在地上呻吟，無法站起來。 

小莊見狀，趕緊打手機通報 119 請他們派救護車救援。等救護車到達後，小莊和

小吳才離開。兩個人被車禍那一幕嚇到，不敢再騎快車了。 

 

一、無照駕車： 

  無論是無駕照而駕駛，或是駕駛無牌照之車輛，都已經觸犯了以下罰責：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2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

鍰，並禁止其駕駛： 

（一）未領用牌照行駛者。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牌照者。 

（四）使用註銷之牌照行駛者。 

（六）牌照吊扣期間行駛者。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3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並責令申請換領牌照或改正： 

（一）損毀汽車牌照，或將牌照塗抹使不能辨認其牌號者。 

（三）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與原登記位置或模型不符者。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1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

禁止其駕駛，扣留其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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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者。 

（六）使用註銷之駕駛執照駕車者。 

（七）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者。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3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扣其駕照三個月： 

（一）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者。 

（二）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者。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86 條：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

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

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酒（毒）後駕車： 

◎ 刑法 185 條之 3：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關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

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過量。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86 條： 

  汽車駕駛人… … 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 … 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危險駕駛、肇事逃逸：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4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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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者。 

（二）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 

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 刑法 185 條之 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62 條 

  汽車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

關報告，不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至六個月；逃逸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 

 

四、未戴安全帽：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1 條第 6 項： 

  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

鍰。 

 

五、行人違規： 

◎ 道路交管理處罰條例 78 條： 

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百六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 

（一）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者。 

（二）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不正當理由，在未劃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

者。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者。 

（四）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

立，足以妨礙交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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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六、不遵守交通規則與秩序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七、違反汽機車管理辦法者。 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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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妨害風化與性自主罪 
  由於社會風氣逐漸開放，青少年對於性方面的態度也日益開放。然而稍有不

慎，極有可能觸犯妨害風化或性自主相關法規，因此將相關條文整理如下： 

 

案例： 

大銘、阿清與小宗趁著下課時間，拿出珍藏的寫真雜誌互相交流，還一邊批評班

上女同學的身材，三個男生一邊批評，一邊說黃色笑話。坐在一旁的萍萍聽到後，

想制止他們的批評行為，阿清居然伸出手摸萍萍的胸部。萍萍愣住了，而大銘不

但沒有譴責阿清，竟然鼓掌叫好，還語氣曖昧的調戲萍萍，萍萍忍無可忍，憤而

離去。 

 

一、妨害性自主罪： 

依據刑法 221 至 226 條，觸犯本罪相關刑責如下表：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

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 

 

以左列方法，而為猥褻

者 

一般情形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有刑法 222 條所列情形 
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致被害人於死者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被害人重傷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被害人羞憤自殺或意

圖自殺而致重傷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故意殺害被害人者 死刑或無期徒刑 

使被害人受重傷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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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妨害性自主罪除了女性，男性亦可成為被害人！ 

2.性交的定義採「接觸說」，即生殖器碰觸就算。不一定要「插入」。 

3.刑法 222 條所列情形如下：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十四歲以下男女犯之者。 

（三）對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身心障礙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凶器犯之者。 

 

三、妨害風化罪： 

◎ 刑法 231 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並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 刑法 233 條：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 

◎ 刑法 235 條： 

  散佈、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

下罰金。 

 

四、色情場所兼職： 

◎ 社會秩序維護法 80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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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賣淫或媒合賣淫而拉客者。 

◎ 社會秩序維護法 83 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一）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 

（二）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

良風俗，不聽勸阻者。 

（三）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 

 

五、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十一、閱讀不正當書刊圖片、電子媒體

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二八、性騷擾他人，情節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二九、不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程序或不履行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建議

處理事項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五、性騷擾他人，情節嚴重者。 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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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妨害安寧秩序 
許多青少年因年輕氣盛，容易在公共場所與他人發生爭執，或是喧嘩吵鬧，影

響社會秩序與民眾安寧。因此在法律上有以下規定作為約束： 

 

案例： 

放學時，停車場外聚集了幾個年輕人，將一名男同學團團包圍住，並大聲叫囂「不

道歉，就揍他一頓啦！」「今天一定要給他好看!」年輕人叫囂的聲音，立刻引起

附近居民的注意。警察接獲報案後，迅速趕到現場。這一群年輕人見到警察不但

不知收斂離去，甚至還向警方挑釁，於是警方將這一行人帶回警局處理。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 72、73、74 條： 

  以下行為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一）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者。 

（二）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共安寧者。 

（三）深夜遊蕩，形跡可疑，經詢問無正當理由，不聽禁止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 

（四）毀損路燈、交通號誌、道旁樹木或其他公共設施者。 

 

二、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二十、酗酒滋事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三條 

一、聚眾要挾、結隊鬥毆或鼓勵罷課及

其他非法行為(滋事、請願、遊行)者。 
開除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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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違反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刑責 
 

案例： 

阿善發明了一種收納產品，就找了合夥人共同生產販賣。之後，兩人拆夥互相變

成競爭對手。但是，阿善卻被以前的合夥人控告違反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

原來，那個合夥人心術不正，先是把阿善的發明據為己有，去申請『專利』；接

著，又申請產品的『商標』，並且為了推銷產品，製作了精美的說明書，依法享

有『著作權』，而阿善因為缺乏法律知識，竟然使用和對方相同的商標，抄襲了

對方的說明書。 

 

一、智慧財產權保護類型： 

（一） 著作權法：保護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創作。 

（二） 專利法：鼓勵保護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 

（三） 商標法：保護已登記之商標、標章。 

（四） 營業秘密法：保護商業機密性、經濟價值、保密措施。 

（五） 公平交易法：保障公平競爭行為。 

（六） 積體電路佈局保護法：保障積體電路電路佈局。 

（七） 植物種苗法：保護植物新品種之權利。 

以下僅就與學生較為相關之著作權法、網路相關犯罪做說明，商標法及專

利法保護部分請參照增訂校規條文之說明。 

 

二、著作權法： 

（一） 「著作」：包括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

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

作。 

（二） 違法「重製」行為：所謂重製係指以印刷、錄音、錄影、筆錄或其

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原則上，重製權為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

專有，可重製其著作或授權他人重製其著作，利用人未得著作人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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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授權，不得重製該著作，除非符合特定條件下（合理使用原則），

方得主張合理使用權。 

（三） 網路上常見重製行為： 

1、 數位化（digitize）著作：各種檔案格式（包括 MP3）。 

2、 儲存著作於硬碟、磁碟片、光碟片、唯讀記憶體、隨機存取記憶

體。 

3、 上傳著作。 

4、 貼上著作。 

5、 轉寄著作。 

6、 下載著作。 

7、 轉貼著作。 

8、 傳輸著作。 

9、 瀏覽著作。 

10、 列印著作。 

11、 掃瞄著作。 

上述網路重製行為（包含暫時重製行為）若未經著作人（或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或授權重製，且非屬合理使用範圍情形下，則屬違法。 

（四） 「合理使用原則」說明：（若符合合理使用要件則不違法） 

1、目的：為了促進文化進步，與調和社會公益，在未經著作權人的

同意下，利用人亦得對著作加以利用的規定。 

2、相關規定： 

◎ 著作權法第 51 條--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目的，在合理範圍內，

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

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公開發表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 65 條--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是否合於「合理使用」，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做

為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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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的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 著作之性質。（例如出版時間與利用之時間差距） 

（3） 所利用之質量及在整個著作中所佔比例。 

（4）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潛在價值之影響。 

（五） 案例說明： 

1、學生重製光碟片： 

（1） 若為供個人或家庭成員方便使用，在擁有版權光碟前提下，於

家庭中使用機器重製，則無違法問題。另因教學、研究目的，在

合理範圍內（利用比例）亦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2） 學生大量複製精選 CD 光碟片，並於校園中提供目錄販賣，則

明顯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規定，並依其罰則處罰。 

（3） 寒暑假打工時，請同學勿為他人利用從事販賣盜版光碟工作。 

2、 如何影印引用參考書籍： 

（1） 為教學、研究之正當目的，得部份影印參考使用，並於個人著

作、報告中註明引用之參考書名、出版社、頁數等。但不得大部

或全部抄襲、影印。 

（2） 請同學勿以書籍費很貴之說詞，而委請影印店影印裝訂整本原

著作，否則即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並依其罰則處罰。

影印店負責人亦觸犯著作權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並依其罰則處罰。 

   3、（高等法院 85 年上易字第 2936 號判決） 

    僅為供個人觀賞，而以自家錄影機重製「阿甘正傳」錄影帶乙份，

且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證明其有以營利為目的，而重製該錄影帶，應屬

合理使用。 

4、 MP3 燒成光碟圖利： 

某男子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下，將唱片公司錄音著作以 MP3 壓縮

後燒錄在光碟中，並將其下載的光碟以每片 250 元的價格在網路上

販賣，而後經由唱片公司以欲購買的名義「釣魚」上鉤，並移送法辦，

被檢方以違反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2 項「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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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權」的規定起訴，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審理認為罪

證確鑿，判處該男子九月有期徒刑。 

 

三、參考法條： 

  （一）著作權法： 

1、著作權法第 51 條：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

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5、 著作權法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

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公開發表之著作。 

6、 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1 項：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7、 著作權法第 91 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

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8、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法第 92 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

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9、 著作權法第 94 條： 

以犯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九十二條或第九

十三條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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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著作權法第 100 條：本章之罪需告訴乃論。但第九十四條及第

九十五條第一款之罪，不在此限。 

 （二）商標法： 

1、 刑事責任： 

第 81 條：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者。 

(2)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3)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 第 82 條：明知為前條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輸出或輸入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 第 83 條：犯前二條之罪所製造、販賣、陳列、輸出或輸入之商品，

或所提供於服務使用之物品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2、 民事賠償責任： 

◎ 第 63 條：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

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

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商標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

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三、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之金額。但

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  

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  

商標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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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4 條：商標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

情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 

    （三）專利法： 

1、第 84 條： 

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

害， 

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專利

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為其他回

復名譽之必要處分。 

本條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2、第 85 條：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

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

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

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利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

另請求賠償相當金額。 

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

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3、第 8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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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害人得於勝訴判決確定後，聲請法院裁定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

報，其費用由敗訴人負擔。 

 

四、本校校規：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三十、侵犯他人智慧財慧權，情節輕微

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三一、違反使用電腦網路及書信違規，

情節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六、侵犯他人智慧財慧權，情節嚴重

者。 
大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七、違反使用電腦網路及書信違規，

情節嚴重者。 
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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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網路犯罪相關刑責 
 

案例： 

 這一天，球隊隊員們在小虎家裡召開賽後會議，不過大家並不是針對球隊輸球

的原因加以討論，反而成了批鬥大會，一下子批評裁判不公平，一下子又質疑大

會紀錄有問題。大家的情緒似乎越來越激動，情況變得有些失控，沒想到，最後

大家竟然一致決議，發起網路攻勢，在網路上散布「主辦單位和裁判被收買」之

類的負面謠言，企圖用這種方式抵制比賽進行，讓裁判和主辦單位接受輿論的批

判。 

 

一、網路相關犯罪： 

（一） 網路駭客（hacker）之主被動攻擊、網路毀損、網路竊盜、網路入

侵： 

1. 所謂主動式攻擊，係將網路網路流通的資料加以改變，甚至仿冒加以

傳送，例如假冒（假冒他人名義在電子布告欄上徵求一夜情）、重播

（錄取他人提款的訊息再加以傳播造成再次提款的效果）、更改信息

內容（提款一萬變成一百萬）、中途攔截訊息（使指令無法到達網站

及網站無法回覆到個人電腦）。 

2. 所謂被動式攻擊，例如以電話監聽，駭課上網監聽資料，但不加以改

變，只是事後將監覽的資料加以利用或分析。 

3. 學生若入侵他人電腦系統施放病毒、干擾他人電腦運作、竄改毀損資

料，即可依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論處。 

4. 若侵入他人網路系統竊取機密文件，因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電

磁記錄」以動產論，故可論以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 

5. 若無故侵入他人電子信箱窺視其內容者，可依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

「妨害秘密書信」罪論處。 

 

（二） 電子佈告欄散布校園黑函、足以毀損他人（同學、師長）名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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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或以文字辱罵師長： 

1. 不論係撰文者或是傳述張貼者，均可構成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二項

加重誹謗罪之加害人。 

2. 由於網路訊息傳遞快速且涵蓋範圍廣泛，致使網路誹謗與公然侮辱

事件頻傳。依刑法第三百一十條所稱之誹謗罪係指「意圖散布於

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而言。」由於網路特有

之隱名性與便利性，致使訊息真偽難辨，查證困難。所以學生如以

文字在網路上散布，並指摘傳述某某師長如何之具體事實（例如：

甲老師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一日在校園內對某女學生性騷擾等），就

構成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二項的加重誹謗罪。 

3. 網路佈告欄以三字經辱罵或其他言詞謾罵師長（同學），則可構成

刑法第三０九條「公然侮辱罪」。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

嘲弄或謾罵他人，公然侮辱他人的言語舉動，必須在不特定或多數

人得共見共聞之狀態為之，方可成立本罪。由於校園 BBS 站可供

校內之不特定或多數人上網瀏覽，因此在網站上張貼即已達「公然」

之程度。 

 

  二、相關刑責： 

（一） 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二）刑法第 358 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

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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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第 359 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

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刑法第 360 條：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正修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摘錄） 

    第三條 網路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避免下列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

產權之行為：  

(一) 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 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四) BBS 或其他線上討論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仍然任

意轉載。  

(五) 提供或協助他人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六) 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行為。 

 

   第四條 禁止濫用網路系統，使用者不得為下列行為：  

(一) 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二) 擅自截取網路傳輸訊息。  

(三) 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路資

源，或無故洩漏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四) 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五) 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得匿名使用者不在此限。  

(六) 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七) 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量傳送廣告信、連鎖

信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箱、掠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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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運作。  

(八) 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BBS）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

布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他違法之訊

息。  

(九) 利用學校之網路資源從事非教學研究等相關之活動或違法行為。 

 

四、正修科技大學網路規範之罰則： 

網路使用者違反本規範者，將受到下列之處分：            

(一) 停止使用網路資源。  

(二) 教職員工依學校相關規定處分。  

(三) 學生需接受校規之處分，相關規範由學生獎懲訂定。 

條  文 內容 懲處標準 

學生獎懲要點 

第八條 

三一、違反使用電腦網路及書信違規，

情節輕微者。 
記過 

學生獎懲要點 

第九條 

十七、違反使用電腦網路及書信違規，

情節嚴重者。 
大過 

 (四) 網路管理者違反本規範者，加重其處分。 

   依前兩項規定之處分者，其另有違法行為時，行為人尚應依民法、

刑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負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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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學生權益與學生申訴 

一、正修科技大學為期公正處理學生課業學習、生活輔導等有關事

項，使申訴程序、處理原則均有客觀公平之遵循模式，以確保

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合法權益，促進校園

和諧，特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教育部頒佈大學及專

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二、凡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 

三、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

申訴以一次為原則。 

  四、學生申訴窗口：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業務承辦人：劉文心， 

      連絡電話：735-880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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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申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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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93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台訓(三)字第 0930033269 號函核定 

95 年 8 月 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2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5 月 31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90088110 號函核定 

100 年 7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8 月 31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00154624 號函核定 

 

第 一 條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期公正處理學生課業學習暨生活

輔導等有關事項，使申訴程序、處理原則均有客觀公平之遵循模

式，以確保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合法權益，促

進校園和諧，特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教育部頒佈大學及

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

人）申訴案件，爰依本辦法組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申評會）。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

時，具有學籍者。 

申評會之組織運作及會議召開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  申評會由本校學生代表三人、教師代表八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二

人，共十三人擔任委員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至少

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以上。 

二、  學生代表三人，由學生自治會推派代表擔任。學生代表人選產

生後報學生事務處備查。 

三、  教師代表由全校各學院選出講師（含）以上代表各五人，陳請

校長遴選八人組成之，但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委員、學生事務

委員會委員或負責學生懲處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

之委員。 

四、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由校長遴選醫學、法律、社會學、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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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專業人士擔任委員。 

五、  申評會委員由學生輔導中心陳報校長頒發委員聘書，委員為無

給職。惟校外委員出席本會議時，得酌予出席費。學生委員配

合本校學生自治幹部改選有關規定任期一年，其餘委員任期二

年。 

六、  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職司會議召集、主持及評議書

之代表署名等事宜，並得列席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 

七、  討論申訴案件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其討論事項及評議書之決議均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後行之。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不得委託代理；惟社

會公正人士代表得委託具有相同專業背景之人士代理。 

八、  申評會設「程序審議小組」，由申評會委員互選五人組成之。

申評會召集人為小組當然委員並擔任小組召集人，審查申訴案

之程序及是否受理之資格。 

九、  申評會業務由學生輔導中心承辦之，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兼執行

祕書，得列席委員會議，並負責申訴案件有關文書處理。 

本會所需經費由學生事務處編列專款支應。 

十、  申評會委員若為被申訴人時，應迴避該次申訴案件所有申訴議

程之委員身分。 

召集人若為被申訴人時，應迴避該次申訴案件所有申訴程序；

並由程序審議小組互選一人代理召集人，主持會議，並在評議

書上代表召集人簽章。 

第 三 條    凡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

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

辦法之規定，向申評會提起申訴。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申訴

以一次為原則。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申訴及處理程序依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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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行之： 

一、  本校對於學生獎懲通知書或與學生權益有關措施，應附載申訴

期限和程序。 

二、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

措施或決議不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提起申

訴，逾期學校得不受理。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

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申評會申

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三、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班級、學號、電

話、住址、申訴之具體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措施等，

並應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申訴書之格式另定之。 

四、  申訴案件須先經申評會「程序審議小組」審查，其期限以七日

為限；若審查結果裁定不受理，應做成評議書於十四日內送達

申訴人。 

對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五、  申評會僅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必要時得

通知申訴人、關係人及原處分單位代表到會說明或陳述意見。 

有調查或實地了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三至五人

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並應尊重當事人之隱私權。 

六、  申訴人於申評會未作成評議書前，得撤回申訴案件。 

七、  申評會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

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

於七日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八、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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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得依職權或依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 

學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

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

關之權利與義務。 

若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証書外，其他修

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申評會得推舉含召集人在內之委員三人，並授權草擬評議書之

結論。評議書由召集人署名。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

意見，均應保密。 

十、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

件亦應做成評議書，其內容得不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五條第四款第一項或第五條第五款規

定，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十一、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學校，由學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

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

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

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十二、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

分者，其修業、學籍、兵役與退費依第五條第五項及第五條第

六項規定辦理。 

十三、評議決定書應依申評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

訴人、必要之關係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申訴結果依下列規定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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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議決定書經核定後，本校各單位或有關人員應依評議決定執

行，並須依評議書所議定時間內完成建議事項後函覆本會。 

二、  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

位。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

者，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

知申評會；校長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以一次

為限。 

三、  申訴人對審查及評議結果如有異議，應於收到評議書次日起十

日內，列舉新證據向申評會提出再申訴，但以一次為限。 

四、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

定，得自申訴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

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學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

件，送交教育部。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

教育部提起訴願者，教育部應將該案件移由學校依學生申訴程

序處理。 

五、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

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

求救濟。 

六、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

分者，其修業、學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

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稱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

三十日內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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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八、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學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

分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學校應輔導其復學；對

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

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 六 條    學生申訴制度屬學生權益救濟性質，應以學生個人權益受損為前

提，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及

流程。 

第 七 條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

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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